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最近正是上海的 “黄梅天”， 上海市青浦监狱的服刑人员李四 （化名） 记得， 几年
前， 也是在这样一个天气里， 他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 裁定结果是 “原判决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意思很明确， 李四的上诉被驳回了。 李四就是带着和天气
一样阴郁的心情开始服刑的。

“之前还是可以卖的产品， 后来怎么就变毒品了！” 李四自服刑以来就不服判决，

始终认为曾经带给他巨大利益甚至 “荣光” 的商品不是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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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多年的生意转眼就垮了”

2022 年， 李四到青浦监狱服刑， 在入狱

之初的新收服刑人员心理测试量表中， 李四

的各项风险指标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青浦监

狱心理健康指导室民警随即对李四开展了心

理访谈， 并得知了李四的经历。

李四如今正值壮年， 十多年前曾经有过

一次服刑经历。 那次出狱后， 李四就想着好

好过日子。 那时， 李四得知卖成人用品容易

上手又好赚， 于是就尝试做这方面的生意。

那段时间李四很卖力， 勤勤恳恳地耕耘自己

的生意， 果然没多久就“发” 了起来， 生意

越做越好。 也是在那段时间， 李四的人生走

上了“巅峰”， 有了事业， 也有了家庭。

“十年里挣了 3 个门面店， 还给家里人

买了独栋别墅。” 李四谈起过去的风光， 眼中

仍有掩不住的得意之色， “村子里的人都羡

慕我， 也有人嫉妒我。”

可现在， 没有人羡慕李四了， 他的生意

没了， 门面店没了， 别墅被查封拍卖， 还欠

了大量的债， 家人要承受他人异样的眼光，

还要想办法帮李四还债。

“人家说我得的都是横财， 所以败得那

么快。” 李四将信将疑， 他不认为自己得过什

么横财， 家里人也都是本分勤俭的， “不是

我迷信， 可要不是因为这样， 我怎么会那么

倒霉， 热卖的产品成了毒品， 盈利多年的生

意转眼就垮了？”

李四经营的生意里， “××液” 是他卖得

最好的产品， 也是带给他“无限荣耀” 的根

源。 靠着“××液” 等产品， 李四发了家。

为什么“××液” 卖得那么好， 回头客最

多？ 李四想过这个问题， 可他没有再深究。

“我们接触过很多服刑人员， 尤其是涉

毒犯罪的服刑人员， 讲述自己的犯罪经过时，

有些人会强调自己的‘无心’， 或者表示自己

不知道那是毒品。” 青浦监狱心理健康指导室

主任徐胜健表示， “然而追根究底， 他们都

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 可依旧抱着侥幸心

理， 直到最后无可挽回。”

李四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发家致富的

“法宝” ———“××液” 含有 N， N-二异丙基-

5-甲氧基色胺成分。 根据 2015 年制定的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

目录》， 该成分属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

买卖、 运输、 使用、 储存和进出口的列管非

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由于出现时间

比较晚， 在 2015年被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之前， 该

产品已有一定的受众。

李四贩卖“××液” 早于 2015 年， 然而

当该产品被认定为毒品后， 他依然在进货、

贩卖， 甚至因为该产品好卖， 囤积了大量货

品。 2019 年李四被警方抓获后， 即从仓库里

查获了大量该产品。

“我卖的产品算不算毒品呢？ ”

鉴于李四的情况， 民警推荐他参加由青

浦监狱公职律师和心理咨询师于今年开设的

团训活动， 参与团训的服刑人员都有涉毒犯

罪经历， 且不服判决。

团训开始的第一个话题， 便是讨论“何

为毒品”。

“毒品不就是鸦片、 海洛因、 冰毒吗？”

“玛啡、 大麻、 可卡因， 还有国家管制药品也

是毒品。” 参与团训的服刑人员围坐一圈， 从

小声发言到自由讨论……

在大家的发言中， 李四低声说了一句：

“那我卖的这个‘××液’ 算不算毒品呢？”

似是对李四的问题有疑问， 讨论停滞了

一瞬， 接着就有因贩卖毒品获刑的服刑人员

说， “这怎么能是毒品， 我也算在毒品圈子

里混很久了， 听说过许多种毒品， 但从没听

说过这个。”

“这是团训遇到的一个较难矫正的认知问

题。”团训带领人徐胜健告诉记者，当时参与团

训的部分服刑人员对何为毒品显示出了认识

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将此问题带到了监狱心理

健康指导室同辈心理督导会上，一起讨论如何

让服刑人员清楚了解关于毒品的概念。

徐胜健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 357条规定， 毒品是指鸦片、 海洛因、

甲基苯丙胺 （冰毒）、 吗啡、 大麻、 可卡因以

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毒品具有依赖性 （成

瘾性）、 耐受性、 危害性与非法性。 督导会

上， 民警们一致认为， 要帮助服刑人员厘清

“何为毒品”， 关键在于要让他们了解到毒品

的概念定义， 特别是具有成瘾性、 耐受性、

危害性的特点。

“李四通过‘××液’ 成就爆款生意， 靠

的就是该产品成瘾和耐受的特点。” 徐胜健

说， 李四在访谈中也提到过， 他其实知道

“××液” 中添加了有致幻功能的化学物质，

但他并不愿直视自己的问题。

“越用越想用，越用量越大”

为了让李四直面心中的世界， 同时纠正

他对毒品的认识偏差， 心理咨询师决定让李

四接受“沙盘治疗”。

一沙一世界， 沙盘可展现一个人的心理

世界， 把无形的心理内容通过适当的象征性

方式呈现出来， 从而获得治疗和治愈。

经过心理咨询师的介绍， 李四决定尝试

沙盘治疗。

一下午的沉寂， 李四终于摆完了他心中

的沙盘。 李四将他的沙盘取名为： 李家的

“辉煌”。 沙盘呈现着： 小桥、 流水、 人家

（别墅）、 高档小车、 沿街门面等小玩具。 对

于其中的寓意， 李四不无自豪地说， 他实现

了他们家的“发达”。

而在别墅玩具旁， 李四还摆了一个大平

房玩具， 情状略显突兀。 对此， 李四解释，

这是他发家致富的“秘密武器”， 大平房就是

存放“××液” 的仓库。

“我在做生意时发现了一个赚钱的秘密，

就是这个‘××液’， 多是朋友间口口相传来

买的， 回头客很多， 而且每个回头客购买的

量慢慢都会大上去。 有的客户刚开始一点点

买， 到后来要的量就越来越大。” 李四说。

对于客户购买量逐渐变大的情况，李四坦

白，他不是没思考过，也问过上家关于“××液”

成为爆款的“秘诀”。 李四的上家是制作“××

液”的源头，他告诉李四，该产品中添加了特殊

的化学成分，可让使用者产生幻觉，“还会让人

越用越想用，越用量越大。 ”

显然， 哪怕李四不清楚“××液” 中含有

具体什么违禁成分， 但他知晓“××液” 有着

和毒品一样的特征———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而且其明显高于其他产品的利润也应让李四

引起警觉， 可他选择了“忽视”。

事实上， 李四被抓获的那年， 他的上家、

下家也陆续落网， 其中有人承认知道“××

液” 是违禁品。 可即使如此， 他们还是变着

法地躲避监管， 继续交易， 当被抓获后得知

所涉罪名是贩毒时， 才大惊失色， 高呼自己

是无心之过， 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对于李四执着的“原来可以卖， 后来才

禁止” 的问题， 徐胜健耐心解释， “法律是

有滞后性的， ‘××液’ 等本就具有成瘾性、

危害性等毒品特征， 只是之前没有被认定为

毒品， 随着社会发展法治完善， 相关法律和

标准也更明确。”

徐胜健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是， 从此类物

品被列管到案件发生， 李四有过很多机会和

选择， 如果他的进货渠道完全正规， 如果他

在从上家处得知热卖产品里有致幻成分时就

收手， 如果他并未为了利益囤积大量产品，

如果……可惜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如果。 幸

好的是， 临近团训尾声， 李四不再提问和反

驳， 而是若有所思， 咨询有关提交认罪申请

的事宜……

成就爆款生意的“秘密”

“我们在此次团训中看到的李四的案例， 提示我们要加强毒

品预防宣传教育， 尤其是对新型毒品的预防宣传教育。” 青浦监

狱心理健康指导室主任徐胜健告诉记者， 新型毒品相对于传统毒

品具有更强的伪装性和隐蔽性， 而要斩断毒品传播的链条， 除了

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 也需要向社会大众传播禁毒的理念， 让

大家对那些所谓的新奇之物或神奇之物产生警惕， 不要有好奇和

误解， 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这样才有可能彻底将毒品从我们的

生活中铲除。

“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解决毒品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

综合治理。 要进一步突出宣传教育重点， 紧紧围绕青少年群体和

合成毒品滥用问题，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增强社

会公众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徐胜健建议。

不同于传统毒品， 新型毒品的出现往往伴以巧妙的

伪装。 近些年来， 无论是减肥药、 潮流饮料， 还是上述

李四案件中涉及的成人用品， 都可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

装形式。 而在此类涉毒品犯罪案件中， 涉案人员都会解

释： “我不知道这是毒品。” 这看似是一句很有力的辩

解， 可只要略微思索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话相当苍白无

力。

“这个产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吗？ 有一般产品应该

具备的相关标识吗？ 售卖渠道是正常的吗？ 价格合理

吗？” 无论是售卖者还是购买使用者， 只要问这几个问

题就能辨别眼前的产品是否正常。

而且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往往会以 “神药” 的姿态

出现， 其明显不合理的特殊功效本身就值得警惕。 只

是， 售卖者为了利益， 使用者为了效果， 不合理都被

“合理化” 了。

所以在 “我不知道这是毒品” 背后， 往往还有没有

说出口的后半句， “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问题”。

最终， 那些不该产生的误解、 不该存有的侥幸叠加， 造

成了追悔莫及。 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付出了自由的代

价， 有人为了暂时的效果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可这些代

价本是可以避免的。 “毒品”， 不仅是传统毒品、 合成

毒品、 新精神活性物质， 也是无休无止的欲念。 君子爱

财， 取之有道， 视之有度， 用之有节。 凡事有度， 过犹

不及。 珍惜生命， 远离毒品。

民警的话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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